
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  公告 

日   期：中華民國95年6日15日 
字   號：中傳醫(95)碧字第104號 
電   話：(02)27016215  

主 旨：公告本會辦理傳統醫學科專科醫師及種子醫師甄審辦法暨考試日期

及其相關事項。 
依 據：依據本會94年10月13日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決議辦理。 
說 明：一、考試資格:凡本會會員且繳清94年度(含)以前會費並符合甄審辦

法者。 
二、考試日期：95年10月1日（星期日）。 9:30起筆試， 13:00起口 
試。 

三、考試地點：台北市公園路15之2號台大景福館會議廳。 
四、報名截止日期：95年7月31日。 
五、甄審費用：1000元。(請於7月31日前利用郵政劃撥繳費，帳號

19121467，帳戶中華民國傳統醫學會） 
六、甄審辦法如附件「傳統醫學科專科醫師甄審辦法」。 
七、相關事項： 

(一)筆試以中文命題，考試時間為2至3小時。 
(二)及格標準：成績採百分法計算，筆試及口試成績以一百分 
為滿分，六十分（含）以上為及格。 

(三)報名參加專科醫師甄審，以通信報名方式為之。 
(四)報名參加專科醫師甄審，應繳交下列表件： 

(1)申請書。 
(2)個人主治或參與治療之個案五則可提供病歷影本。 
（病歷格式請參照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病歷規範書寫） 

(3)最近一年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三張。 
(五)報名參加專科醫師甄審，經審查資格符合者，發給准考證 
及參考題庫資料，憑證參加考試；經審查資格不符者，不 
得參加考試。 

(六)傳統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六年，期滿每次展延 
期限為六年。 

 
 

理 事 長黃 碧 松


